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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： 

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發文

代字編訂原則 

名稱： 

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發文代字

編訂原則 

為統一各法規用語，爰將「新北

市政府各機關學校發文代字編訂

原則」修正為「新北市政府所屬

各機關學校發文代字編訂原則」 

一、  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

府)為規範本府所屬各機關學

校(含任務編組)(以下簡稱各

機關)發文代字之編訂方式，特

訂定本原則。 

一、  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

府)為規範本府所屬機關學校

(含任務編組)(以下簡稱各機

關)發文代字之編訂方式，特訂

定本原則。 

為統一各法規用語，爰將規範對

象用語進行修正，將「本府所屬

機關學校」修正為「本府所屬各

機關學校」。 

 


